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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有關期貨業依風險基礎原則落實洗錢防制工作一案，請
依說明辦理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3月20日金管證期字第

1080307421號函辦理。
二、為利期貨業依風險基礎原則落實洗錢防制工作，請各會員公

司依下列事項辦理：
(一)風險基礎方法(Risk-based approach)係防制洗錢國際標

準揭櫫之共通性執行原則，「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」
第5條第1款依上開原則規定，金融機構應依重要性及風
險程度，對現有客戶身分資料進行審查。期貨業就久未
往來客戶，於訂定相關管控措施後，得暫不對久未往來
之客戶進行定期審查；對於中低風險客戶之審查頻率，
則得由期貨業依據風險基礎自訂之。期貨業對於符合
一定條件之低風險客戶，其定期審查或客戶風險評估資
料之取得或更新，得於適當管控措施下，採取事件誘發
(event trigger)方式辦理。

(二)期貨業依防制洗錢相關規定請客戶更新資料，應依客戶風
險分級，分批執行，並給予合理充分時間準備資料，及
提供電話、傳真、網路、郵寄或臨櫃等多元管道，方便
客戶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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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對於客戶無法如期提供更新資料者，期貨業之相關管控措
施應符合比例原則。

(四)對於久未往來或帳戶庫存在一定數量或金額以下之客戶，
應提供簡便結清帳戶之資訊，供客戶選擇運用。

(五)對於客戶經常詢問事項，應製作問答集對外公告並敘明相
關疑義之聯繫窗口，強化員工之應對訓練，俾客戶問題
能妥適釐清解決。

正本：各專營期貨商
副本：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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